
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处
学工字〔2021〕23 号

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春季学期寝室安全隐患排
查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院：

为落实学院关于学生宿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我

院学生安全意识，排除安全隐患，杜绝火灾发生，确保学生安全。

学生处联合团委决定组织辅导员于5月23日(周日)晚21:00突击

抽查我院学生宿舍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查寝时间  

5月23日(周日)晚21:00

二、查寝地点  

共青校区学生寝室 

三、查寝人员

详见辅导员查寝安排表

四、查寝内容



1.学生在寝室使用违章电器情况;

2.禁止使用及摆放违章电器整改情况；

3.寝室卫生情况;

4.学生寝室玩游戏、抽烟情况;

5.学生晚归及夜不归寝情况;

6.学生在寝室养宠物情况;

7.其他情况。

五、查寝要求

1.查寝过程中请工作人员保持公正、公平、严谨的态度，注

意工作方法，尊重学生隐私，切忌发生冲突，文明规范逐一认真

检查所负责宿舍的相关情况，客观完整记录各个寝室的具体情

况。

2.此次查寝中的违纪行为将根据2020年学生手册的有关规

定给予相应处分。

3.请查寝的老师及学干提前10分钟于相应负责的宿舍楼下

集合签到，由带队老师统筹调配具体事宜。查寝结束请带队老师

及时将查寝记录表及查缴的违章电器(贴好商标)交至大学生活

动中心202室。

附件:

1.辅导员查寝安排表



2.关于学生宿舍内禁止使用及摆放违章电器的通告

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处

2021年5月23日

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处 2021年 5月 21日印发



附件1:

辅导员查寝安排表

组别 检查楼栋 带队老师 辅导员 配备学干

1 1栋（男） 叶家飞
阙永强、翁存福

陈世炎、黄山
12人

2 2 栋（女） 过霜霜
刘思聪、胡靖雯

韩思铭、余国圣
12人

3 3 栋（男） 朱亚斌
陈世炎、李昕、户帆

赵余德、章昊天
12人

4 4 栋（女） 洪紫英
胡文娟、王文华、王秋紫

凌云、张阳
12人

5 5 栋（女） 金霖霖
丁威、朱亚光、吴 丹

周琼、苏梦园
12人

6 6 栋（女） 许时高
康晴茜、陈莎、吴梦凡

杨敏、黄诗韵
12人

7 7 栋（女） 胡靖雯
黄艺瑶、陈琳、张博、

黄丽佳、林娜
6 人

8 8 栋（女） 梁雨帆
林娜、黄静秋、郭俊颖、

王超、黄艺瑶
6 人

9 9 栋（女） 王骏 周亿、桂伟珍、苏芮 6 人

10 10 栋（男） 曹牛盾
张博、廖增锋、刘宇

王启涛、江晨明
6 人

总调度：张小桃 学生处联络人：雷鹰 团委联络人：方程



附件 2:

关于学生宿舍内禁止使用及摆放违章电器的通告

各教学院、各班级：

学生宿舍是人员密集区域，是学生学习、生活的重要场所。

近期，学院学生宿舍出现使用违章电器反弹现象。为提高广大同

学安全用电意识，排除安全隐患，杜绝火灾事故，确保学生宿舍

安全、校园安全，根据《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公寓管

理规定》相关规定，学院将对学生使用违章电器进行集中整治。

具体如下：

一、违章用电器及违章用电的界定

1.这里所指的违章用电器是指：除学校配置的空调、电扇、

电灯、插座:学生自行选配备的电吹风（每寝室限一个≤800w）、

自动断电热水壶（每寝室限一个≤800w）、饮水机（每寝室限一

台）、电脑、手机充电器、桌面台灯（25w 左右）以外的其它电

器一律视为违章用电器。

2.违章电器不得摆放在寝室内，否则，按使用违章电器处罚。

3.严禁私自增加、拆除、变更宿舍内公共电器设施；严禁私

自安装插座、床头灯电线；不得在床上使用高压电器；严禁私拉

网线，私自安装无线路由器等强、弱电设施。如有违反规定的，



均属违章用电。

二、加强宿舍用电安全检查

各教学院、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学生安全用电宣传教育，加大

对学生宿舍内违章电器检查力度。近期，院学生处、保卫处、团

委、资产与后勤保障处和宿舍管理人员将联合开展全院宿舍安全

大检查。

对检查中发现的违章问题（含任何使用明火现象），学院将

按规定严肃处理。因此被处罚的学生将取消所有评优评先资格，

并将处分结果记入个人档案，在今后各类政审考察中如实表述。

党员参与违章行为，或对本寝室违章知情不报甚至隐瞒、包庇，

将同时报请学院纪委进行问责处理。

学生处

保卫处

院团委

资产与后勤保障处

2020 年 12 月 24 日


